
一年級 二年級 三年級 四年級

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 學分 時數

通識

課程

總計
院基

礎課

程

建築設計（1） 4 4 建築設計（3） 4 4 建築設計（5） 5 5
建築構造與施

工
2 2

環境生態學 2 2 營建法規 2 2

景觀學概論 2 2
景觀植栽設計

+實習
3 3 敷地計畫 2 2 都市設計 2 2

圖學表現法（

1）(2)
3 3 3 3 建築設計（4） 4 4 景觀細部設計 2 2

建築設計（2） 4 4 建築結構系統 2 2 建築設計（6） 5 5

建築計畫 2 2 營建材料 2 2 建築設備 2 2 建築理論 2 2
景觀植物學+實

習
3 3 景觀工程 2 2 社區規劃與設計 2 2 施工圖與估價 2 2

專業

必修

總計
11 11 12 12 11 11 10 10 11 11 9 9 9 9 9 9

影像排版編輯 2 2 電腦專業繪圖 2 2
多媒體資源整合與

應用
2 2

數位3D模擬 2 2

建築賞析 2 2 西洋建築史 2 2 台灣建築史 2 2
建築與景觀實務實

習
2 2

綠建築與永續環境

設計
2 2

環境風水學 2 2
綠建築與永續環境

設計
2 2 景觀史論 2 2

建築與景觀實務實

習
2 2

風景區生態規劃 2 2

城市文化概論 2 2
社區營造與地

方文化
2 2 閒置空間 2 2 都市社會學 2 2

構築美學 2 2
學期

總計

22 2

        ◎ 專業必修   82   學分

        ◎ 專業選修  24 學分，(含電腦選修≧6學分，含院基礎課程≧6學分)

        ★ 院基礎課程(院通識)必選修   10   學分(藝術學院開課之建景系選修課＋藝術學院他系選修課)
                      景觀組＝（景觀選修+分組共通選修）≧16學分(10科選8科)

        ◎ 自由選修：修滿意願選組學分外的本系或他系選修課一律承認

南華大學      101        學年度          藝術           學院

 建築與景觀學系    學程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1學年度入學新生適

用
        本系學生畢業時至少應修滿    140      學分，包括(82+24+34)

        ◎  通識必選修   34   學分(含國文、英文、英聽、體育、第二外語、通識各領域及軍訓)

分組

共通

選修

           建築組＝（建築選修+分組共通選修）≧16學分(10科選8科)

下學期
下學

期

上學

期

上學

期

下學

期

電腦

選修

:畢業設計（

1）：建築組．

景觀組

畢業設計（

2）：建築組．

景觀組

景觀

選修

建築環境控制系

統
系

專

業

必

修

環境倫理與建築

概論

建築

選修

依通識課程修業規定，四年總計34學分

院基礎課程(院通識)必選修   10   學分『本系開出的院基礎課程或藝術學院各系開出的院基礎課程』

5

5 5

5

2

上學

期

上學

期

下學

期

        ※ 「建築組與景觀組二選一」意願選組學分(課程內容請參考建景系課程必修流程圖)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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